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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就業及經濟組第34次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10月21日（星期二）上午10時  

地點：勞動部1001會議室 

主席：陳召集人明仁 

記錄：徐慈慧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前（第33）次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叁、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歷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暨就業及經濟組第33次會議決

定事項辦理情形報告案，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單位 

 

發言摘要 

一、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由於「雙就業、雙照顧」是相當重要的政策，希望讓所有委員都能做了解

並提供意見。因此，建議能否將此案提報到行政院性平會前會做一個報告

案，報告其辦理情形或籌備規劃。 

二、 黃怡翎委員 

同酬日議題應著眼於性別薪資平等的概念，分析薪資落差大的產業及女性

人數多但低薪化的產業問題，如改善從事照護工作人員之薪資條件。另外，

性別薪資差距的原因可能來自教育經驗、訓練、工作機會、家庭生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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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皆屬影響薪資差距問題之原因，業管部會辦理情形內容表示上述原因

與性別無關，較為不妥。 

三、 王兆慶委員 

提醒公務機關常用多變量回歸分析，將薪資差距歸因於年資、工作別或主

管別等其他因素，進而主張與性別無關，但年資、工作別、職務階級背後

仍是性別因素在運作所造成，例如水平及垂直性別職業隔離，建議各部會

報告時，不應直接表示薪資差距與性別無關。 

四、 鄧筑媛委員 

建議後續115至118年行政院性別平等議題管考各部會主管證照的考照情形，

特別是女性考照後但未進入就業市場的狀況進行追蹤處理，作為未來政策

研擬方向。 

五、 陳常務次長明仁 

1. 關於證照及就業市場進入之問題，建議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勞發

署)會後進行評估，因為勞發署權責為技術士證，但專技人員業管單位則是

考試院，因此，後續再統整爬梳相關問題時，可能會遭遇瓶頸，所以請勞

發署研議有哪些可行方式後，再於會上說明或於會前提供書面評估狀況予

本組秘書單位，發送給委員做進一步討論。 

2. 提醒各部會應更謹慎地解讀性別統計資料，不宜寫成與性別差異無關，必

要時可請教部會性平小組委員協助詮釋。 

決定: 

一、 序號1： 

1. 決定事項1「彈性育嬰留職停薪試辦計畫」持續列管，請勞動部(勞動條件

及就業平等司)於115年1月1日新制上路後，執行一段時間後再將相關執行

結果向本小組會議報告； 

2. 決定事項2「雙就業、雙照顧」部分併入報告案第2案決議。 

二、 序號2： 

1. 決定事項1：解除列管。 

2.決定事項2：因已列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5至118年院層級議題故

解除列管，不於本組會議重複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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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決定事項3：持續列管，待行政院函頒下一階段性別重要議題後解除列管。 

第二案 

案由：有關「雙就業、雙照顧」請勞動部、衛生福利部及教育部報告規劃期程、

目標與辦理情形案，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單位 

 

發言摘要 

一、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建議簡報內容應再多補充一些資訊，包括新的彈性育嬰假、家庭照顧假等

彈性制度措施，以及如何鼓勵民間企業支持並推動彈性工時及請假制度的

相關內容。 

二、 王委員兆慶 

雙就業、雙照顧的關鍵指標應聚焦於中高齡女性的勞參率，而非男女合計

的勞參率，以實現兩個性別都要就業、都要照顧之政策目標。 

四、 秦季芳委員 

應呈現如何監督及控制托育品質，讓家長安心送托，因為虐待或性侵兒童

事件將迫使女性返家照顧，相關應對措施應包含如何裁處不適任或送托機

構確實改善。另外，應審慎考慮延長托育時間，衍生變相鼓勵高工時的問

題，希望盡量避免要求員工加班，避免對員工身體或心理產生負面影響，

間接出現對孩子施暴的情形。 

五、 黃怡翎委員 

長期照顧常是突如其來的需求，勞動者缺乏準備時間因應，現行勞工可使

用的請假工具為事假，且家庭照顧假併入事假僅有14天。面對未來出現越

來越多需要長期照顧長輩的情形下，建議在雙就業雙照顧的框架下，排除

勞工特別休假的權益，去思考規劃新的請假工具，解決勞動者在長照準備

期間的困擾。 

六、 陳常務次長明仁 

勞動部婦女再就業計畫目前似未區分婦女身分是第一次或第二次脫離職場，

但如探討中高齡或高齡者就業兩部分，可能需要進行交叉比對分析，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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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理解計畫措施對象是否在協助範疇內，請勞發署針對婦女再就業計畫及

中高齡就業促進計畫數據，進行更精準的交叉比對與性別分析。另外，托

育與顧老服務時間放寬時，托育及照護機構人力上應做相應的調整，而非

讓原有人員持續加班。 

決定：本案解除列管。另請勞動部參考委員與性平處意見修正報告內容，提報

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會前協商會議報告。 

 

第三案 

案由：「打造永續共好地方創生計畫 」性別平等相關成果，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 

發言摘要 

一、 薛文珍委員 

建議預期成果有更細緻的展現，包括統計總投入經費，以及由女性擔任計

畫主持人的計畫佔比多少。 

二、 吳惠玲委員 

請問本計畫117年之後的規劃如何及整體流程，包括地方申請流程、詢問窗

口，以及跨部會資源整合的具體運作方式。 

三、 李安妮委員 

建議報告應具體呈現政府如何透過陪伴和支持體系，協助女性達成性別目

標，以及女性為地方創生帶來的影響力，簡報呈現之案例更像地方創業，

希望看到政府更明確的角色和企圖心，讓地方能真正創生，創造出例如

「很女人」的鄉鎮特色和氛圍。 

四、 秦季芳委員 

應盤點計畫成果在各區域之具體分佈狀況，找出可能沒有反映到的需求和

疏漏，並補充提供計畫內容，有關當地就業成長人數、女性就業人數、收

入增加等具體數據。 

五、 鄧筑媛委員 

建議未來報告可納入前一期（110-113年）的目標設定、達成狀況、補助金

額和性別差異分析，並建議以地方治理與決策為目標，提出更具體之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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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例如女性是否參與農會代表或地方鄰里長等職務，以凸顯女性在決

策上的話語權。 

決定：洽悉，請國發會參考委員意見賡續辦理。 

 

肆、 討論事項 

案由：有鑑於多位國民黨立法委員已提案修法延長「禁止工作之強制產假」，從

八周延長至十二至十六周不等，然此修法方向，對意欲及早回歸職場之

女性權益有害。建請勞動部預作準備、凝聚共識，設計「強制產假」與

「非強制產假」之組合式法律草案文字，作為對案。 

提案委員：王兆慶委員 

發言摘要 

一、 王兆慶委員 

提案並非單純反對產假延長，而是反對強制禁止工作的產假延長。根據國

際勞工組織公約精神，強制休假只需六週，總共產假14週應為「六加八」

的概念（六週強制，八週非強制）。應將產假分為強制性和非強制性結構，

以符合國際勞工組織精神，且讓想早回歸職場的女性有選擇機會。 

二、 李安妮委員 

認為讓女性擁有選擇的自由是國家進步的象徵，也是政府有能力的展現。

若能回到六加八的精神，政府、人民和女性都能受益。 

三、 黃怡翎委員 

贊成產假不應太長，避免離開職場過久，建議勞動部若要提出對案，應將

產假和延長部分做名詞區隔，例如維持「產假」八週，將延長部分以其他

名目區隔，以避免法律適用上的混淆。 

四、 薛文珍委員 

擔心女性在有選擇權時，部分女性可能因雇主壓力而無法抵抗，被迫做出

雇主傾向的選擇，因此勞動部應注意此問題。建議勞動部根據專業和執行

經驗提出對案，同時鼓勵托育聯盟或民間團體做出論述。 

五、 陳常務次長明仁 

勞動部有關延長「禁止工作之強制產假」會整體通盤思考，包括產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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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是否區分延長產假，延長期間之薪資給付方式由雇主負擔或公共化經

濟支持，以及如何避免婦女因經濟壓力提早回歸職場等多變項因素。勞動

部正持續盤點相關問題，待時機成熟時將推動周延方案。 

決定： 

本案洽悉，請勞動部參酌委員建議賡續辦理，並積極做好準備，以因應立法院

未來可能的修法討論。 

 

伍、 臨時動議 

案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33次委員會議臨時動議「勞動部日前表示將研議放寬

外籍幫傭政策，建請勞動部及相關部會就此一政策放寬進行就業市場衝擊

影響評估、性別影響評估，以及人權影響評估」，詢問勞動部後續之規劃

與期程安排。 

提案委員：鄧筑媛委員 

發言摘要 

一、 鄧筑媛委員 

關切此政策是否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希望此政策未來能提到性平會就業

及經濟分工小組會中討論。 

二、 王兆慶委員 

雖然字面上幫傭非托育，但實際上外籍幫傭對於高價之到府保母具有替

代效果，建議衛福部統計有多少到府保母將被替代。 

 

 

決定： 

一、 本案前已於行政院性平會有所討論，相關政策之研議會遵照卓院長及洪部

長揭示之原則辦理。 

二、 委員意見請勞動部及衛福部參酌。 

 

伍、散會：上午12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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